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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自资规发〔2020〕14 号

济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
关于农村房地一体不动产登记的实施意见

各县（市、区）自然资源和规划主管部门：

2019 年中央 1 号文件确立了“加快推进宅基地使用权确权

登记颁证工作，力争 2020 年基本完成”的任务目标，为贯彻落

实好这一总体要求，经研究，现提出如下实施意见：

一、明确总体目标

到 2020 年底，各县（市、区）完成农村宅基地和集体建设

用地权（地）籍调查，登记颁证率 90%以上，基本实现“应登尽

登”，市本级和县（市、区）农村不动产登记数据库基本建成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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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现数据汇交，农村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权纳入不动产登记日

常业务办理，基本实现覆盖城乡的不动产统一登记工作格局。

二、细化工作任务

（一）1986 年 6 月 25 日以后已登记的农村宅基地、集体建

设用地使用权，依法颁发的宅基地证、集体建设用地使用证等继

续有效，坚持“不变不换”原则，不重新登记、发证。但要以集

体土地所有权成果为基础完成宅基地、集体建设用地地籍要素测

量，制作宗地图，满足农村土地登记信息数据库建设需要和对农

村地籍调查成果（图形、属性、档案等信息）的一体化存储、数

据化管理和信息化应用。

（二）已登记的农村宅基地，其地上农房所有权没有登记的，

对于有换发不动产权证意愿的群众，在其提交农房补充调查信息

并向登记机构提出申请的前提下，可以给予办理不动产登记。

（三）已完成农村宅基地、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权（地）籍

调查的但没有完成农房所有权调查且未登记的，要尽快补充调查

农房信息，待农房信息补充调查完成后，一并实施房、地一体的

不动产登记。

（四）不动产统一登记实施后，已完成房、地一体权（地）

籍调查且具备登记条件的，要尽快完成房、地一体的不动产登记

或换发房、地一体的不动产权证书。

（五）要把未确权登记的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作为加快推

进宅基地使用权确权登记颁证重点工作和主要环节，尽快组织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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展房、地一体权（地）籍调查，为完成房、地一体的不动产登记

奠定基础。

三、搞好权籍调查

按照法律法规和部、省要求，农村不动产权籍调查工作由县

（市、区）级政府（管委会）统一组织，充分发动乡（镇、街道

办事处）政府、村民自治组织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等基层力量，

依据权籍调查规程有序开展。各县（市、区）局要认真学习研究

2010 年以来历年中央 1 号文件精神和国家五部委相关要求、省

自然资源厅《山东省农村房地一体不动产确权登记工作方案》（鲁

自然资字〔2019〕101 号）并向当地政府（管委会）全面汇报，

抓紧拟定工作措施和落实方案，彻底消除本地农村不动产确权登

记工作上存在的目标不明确、重点不突出、组织不力、权籍调查

方法不切合实际和个别县（市、区）思想上有等待观望情绪等问

题。把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调查作为工作重点，因地制

宜采用多种不同调查方法，全面贯彻落实国家“十三五”规划有

关目标任务和“国土资发〔2011〕178 号”、“国土资发〔2014〕

101 号”、“国土资发〔2016〕191 号”等文件明确的相关政策。

按照自然资源部登记局颁布的《农村不动产权籍调查工作指南》

要求，坚持需求为导向，统筹考虑本地现实基础条件、工作需求

和经济技术可行性，以满足农村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及

地上房屋、附属物确权登记的需求为目标，选择符合实际的权籍

调查方法和技术路径，做到数据能入库，确保房、地一体的宅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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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、集体建设用地权（地）籍调查等农村不动产确权、登记工作

取得积极进展。

四、依法依规办理

严禁通过不动产登记将农村违法用地合法化，严禁为“小产

权房”办理不动产登记。各县（市、区）局要严格按照《国务院

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》、不动产登记实施细则、不动产操作规范

（试行）等法规规章规范和不动产确权登记政策要求，做到“权

属合法、界址清楚、面积准确、四邻无争议”，依法确权，规范

登记。

（一）严格执行宅基地“一户一宅”、面积标准等政策。

（二）积极稳妥化解历史遗留问题。凡属“一户多宅”、缺

少土地权属来源材料、超占面积情形的，按照“国土资发〔2011〕

178 号”、“国土资发〔2016〕191 号”等政策文件规定处理。

（三）符合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要求的农村宅基地混合

用途但符合“一户一宅”规定的，按宅基地用途确定。

（四）对合法取得但没有规划许可手续的宅基地上的农房，

属于《城乡规划法》实施前建设的，办理登记时可不提供房屋符

合规划或建设的相关材料；属于《城乡规划法》实施后建设的，

经村委会公告 15 天无异议的，可不提供房屋符合规划或建设的

相关材料。

（五）新型社区建设或因压煤搬迁、地质灾害避让等原因拆

迁后异地安置上楼的，符合有关政策，可参照城市房地产登记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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术标准办理农村房屋不动产登记。

（六）农村不动产登记涉及分家析产、婚姻变化等问题，可

采取政府购买服务、行政调解等方式，综合运用司法公证、律师

鉴证等方式解决，不得增加群众负担。

五、规范管理资料

各县（市、区）要及时收集、整理、完善农村不动产登记资

料。要加大农村不动产登记信息化建设工作力度，采取图解法、

勘丈法等方式尽快将各历史阶段形成的各类图、表、卡、册等权

籍调查成果和确权登记资料进行数字化处理，为建设标准化、规

范化的农村不动产权籍调查数据库作准备、打基础，通过与不动

产登记信息平台对接，做到登记信息数据可查询，实现成果数字

化管理和信息化应用。建立健全农村不动产登记数据日常更新管

理机制，做好数据日常更新与维护，2020 年底基本实现全国、

省级、市级、县级自下而上逐级汇交。

六、强化组织实施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各县（市、区）自然资源和规划主管

部门要履职尽责，提请政府（管委会）将农村不动产确权登记列

入政府工作目标任务，给予经费保障；同时加强组织协调，建立

工作机制，动员农民群众积极参与，做好组织实施工作。积极创

造条件，在乡、镇（街道办事处）以及村民委员会为民服务中心

大厅设立不动产登记受理窗口，集中受理登记请。

（二）建立工作台帐。各县（市、区）自然资源和规划主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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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门在摸清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的宗数和面积、已登记的数量

等基本情况基础上，建立工作台帐，实行挂账管理。

（三）强化宣传培训。各县市区要采取多种形式，加强工作

宣传、政策解读和业务培训，宣传农村不动产确权登记的重要意

义和政策要求，提高农民群众主动配合和申请办理不动产登记的

积极性，保障工作顺利推进。

（四）完善月报制度。实施农村不动产确权登记工作进度月

报、通报制度，各县（市、区）自然资源和规划主管部门每月填

报工作进度表，市局汇总后在全市范围内通报。市局将根据各县

（市、区）工作开展情况进行监督指导，对工作推进不力、进度

滞后的县（市、区）开展专项督导检查。

济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

2020 年 3 月 4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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